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張炳煌律師               

            朱祐慧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薛明娟  

訴訟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沅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2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4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

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民事訴訟法第

460條第1項本文明定。查本件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薛明娟

（下稱被上訴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原審駁回其請

求利息逾週年利率5％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見本院卷第102

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主張：訴外人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瑞

博公司）與上訴人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訴

人）於民國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號碼：00

-000-00000000-00000-PLL），保險期間自104年6月24日上

午10時起至同年6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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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新臺幣（下同）300萬元；每一個意

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嗣伊於

上開保險期間之104年6月27日參與瑞博公司與訴外人玩色創

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玩色公司）舉辦之「彩色派對八仙水

陸戰場」活動時，發生粉塵爆炸事故（下稱系爭事故），致

伊受有體表面積40％至49％之燒傷合併0％至9％三度燒傷、

永久性無排汗功能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前以瑞博公

司、玩色公司為被告，就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請求損害賠

償，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6年度消字第2號、本院109年度

消上字第15號判決命瑞博公司應給付伊317萬9,842元（下稱

另案判決）確定後，伊向上訴人請求給付責任保險金300萬

元遭拒等情，爰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類推適用

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10％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

300萬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

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

訴）。其附帶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

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二）

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300萬元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則以：系爭事故之受害人眾多，尚有訴訟繫屬於法

院，訴外人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仙公司）、

瑞博公司應負擔損失賠償責任總額未定，伊無從依保險法第

94條第2項規定，計算被上訴人得按比例分配之保險金，故

伊之給付義務尚未發生。又八仙公司有向訴外人泰安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產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依該保險單、系爭保險契約「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

條約定應拆分賠償責任，於八仙公司賠償責任未經判決確定

前，無從確定伊依第94條第2項規定應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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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伊就全數保險金額3,300萬元（即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

責任3,000萬元、財物損失責任300萬元）已提撥至專戶，並

無遲延給付情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遲延利息，倘認伊應給

付遲延利息，其週年利率應為5％等語，資為抗辯。其上訴

聲明：（一）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

之宣告，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瑞博公司與上訴人（更名前為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於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即保險期間自

同年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

及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300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

體傷責任3,0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7

日參與瑞博公司與玩色公司舉辦之「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

場」活動時，發生系爭事故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被上

訴人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就系爭事故所受之系

爭傷害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命瑞博公司應給付被上訴

人317萬9,842元確定；系爭事故為系爭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

事故；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

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

3頁、第104頁、第209頁），堪信為真正。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給付300萬元保險金，及自112年4月1

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上訴人

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被上訴人得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

人給付300萬元保險金。

　１、按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

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被保險人對第三人

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

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保險

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被保險人

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係指第三人向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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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法院判決勝訴確定或其他與勝訴確

定判決具有同一效力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

字第68號民事判決參照），則第三人有數人，先行確定賠

償權利之第三人向責任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人應依保險

法第94條第2規定按其確定之權利比例給付之。但尚未確

定賠償請求權之其他第三人，因不符合直接請求權之要

件，保險人無須予以考慮，即可對先行確定權利之第三人

依其應得之比例給付。是無須待其他第三人對被保險人之

賠償責任確定，以達第三人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以迅速獲

得損害填補之立法目的。

　２、查瑞博公司與上訴人於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單，即保險期間自同年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月29日凌

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300

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

約，且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

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見上四所

示），可知上訴人依系爭保險契約應負系爭事故體傷責任

保險金額尚餘2,700萬元（計算式：3,000萬元－300萬元

＝2,700萬元）。參以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致

受有系爭傷害，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請求損害

賠償，經另案判決瑞博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317萬9,842元

確定（見上四所示）；及上訴人陳稱：法院判決瑞博公司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金額後，向伊以文書請求給付保險金

共25人（如附表所示），除編號1之13人未經判決確定

外，其餘12人已判決確定（即林祺育、林政隆、顏香枝

〈受傷者為林祺育，後2人為其父母，下稱林祺育等3人，

惟附表關於該3人一審判決金額「8,111,215」係誤載，應

更正為「6,111,215」，有原審㈠卷第226頁判決可參〉、

薛明娟〈即本件被上訴人〉、黃映心、陳麒晉、吳廷維、

楊曜隆、簡苑玲、王怡蓁、黃詩亭、林沛茹等，下稱〈下

稱薛明娟等9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第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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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附表所載經確定判決命瑞博公司賠償薛明娟等9人

之金額均各逾300萬元等情以考，可知已確定賠償權利之

薛明娟等9人各向上訴人請求300萬元保險金，合計未逾上

訴人就系爭事故體傷責任應負剩餘保險金額2,700萬元之

範圍，是被上訴人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

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保險金，即有理由。以故，上訴人

辯以：系爭事故之受害人眾多，尚有許多訴訟繫屬於法

院，八仙公司、瑞博公司應負擔損失賠償責任總額未定，

伊無從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計算被上訴人得按比例

分配之保險金，故伊之給付義務尚未發生云云，並不足

採。

　３、依上訴人所提泰安產險公司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下稱

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固可認八仙公司有向泰安產險公

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自104年4月30日12時至

105年4月30日12時止（見原審㈠卷第454頁）。觀諸系爭

保險契約、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之「責任保險基本條款」

第15條固均約定：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内之賠償責任，如

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保

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見原

審㈠卷第422頁、第455頁）。然上開約定係以系爭保險契

約承保範圍，另有其他保險承保時始有適用，查泰安產物

責任保險單之被保險人為八仙公司，該公司並非系爭保險

契約之被保險人為瑞博公司及其主次承包商（見原審㈠卷

第422頁、第417頁），難認兩者之承保範圍相同，自無系

爭保險契約第15條約定之適用，此可參上訴人就其承保之

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

（見上四所示）亦明，則其辯以：依泰安產險公司保險

單、系爭保險契約「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條約定應拆

分其等之賠償責任，於八仙公司賠償責任未經判決確定

前，無從確定伊依第94條第2項規定應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比例云云，顯非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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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就請求上訴人給付之300萬元保險金，僅得請求

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１、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

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

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

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保險法第3

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為保護被保險人利益，避免保

險人藉故推諉或遲延，方課保險人以積極之責任，並提高

遲延利息為週年利率10％，其適用對象限於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查被上訴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瑞博公司經

法院判決確定應負損害賠償之第三人，並非系爭保險契約

之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依上說明，自無保險法第34條第2

項之適用。

　２、法律上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

與其性質相類似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

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苟法律已定有明文，即無

法律漏洞之可言，亦不生漏洞補充而類推適用之問題。按

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第三人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

賠償金額，乃為使責任保險制度達其提供加害人足夠清償

能力，並保護受害第三人得以獲得補償之目的，而非為使

第三人之權利超越其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非

將第三人之地位提升至與被保險人相同之地位，應負擔相

關義務等（如保險法第59條、第58條規定等）。倘允許被

上訴人得類推適用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將使其取得

對被保險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遲延利息僅週年利率

5％，於其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

償金額時，卻得請求按週年利率10％計算遲延利息之結

果，顯非事理之平。被上訴人徒以其依保險法第94條第2

項請求時之地位與被保險人相當，為確保保險人之給付義

務，得類推適用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保險人給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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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10％云云，尚不足採。被上訴人主張其先請求上訴人給

付300萬元保險金遭拒絕後，始提起本件訴訟，為上訴人

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23頁），則被上訴人據以主張上訴

人有遲延給付該保險金之情事，自屬有據，上訴人辯以：

伊就全數保險金額3,300萬元已提撥至專戶，並無遲延給

付情事云云，要無可採。基此，被上訴人就請求上訴人給

付之300萬元保險金，併得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原

審㈠卷第193頁）翌日即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33條第1項參

照），被上訴人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4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外之請求（即請求利息逾週年利率5％部分），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

付，並無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又被上訴人就上開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附帶上訴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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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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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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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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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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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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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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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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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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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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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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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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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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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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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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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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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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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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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張炳煌律師                
            朱祐慧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薛明娟  
訴訟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沅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4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本文明定。查本件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薛明娟（下稱被上訴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原審駁回其請求利息逾週年利率5％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見本院卷第102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主張：訴外人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瑞博公司）與上訴人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於民國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PLL），保險期間自104年6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6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新臺幣（下同）300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嗣伊於上開保險期間之104年6月27日參與瑞博公司與訴外人玩色創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玩色公司）舉辦之「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活動時，發生粉塵爆炸事故（下稱系爭事故），致伊受有體表面積40％至49％之燒傷合併0％至9％三度燒傷、永久性無排汗功能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就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請求損害賠償，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6年度消字第2號、本院109年度消上字第15號判決命瑞博公司應給付伊317萬9,842元（下稱另案判決）確定後，伊向上訴人請求給付責任保險金300萬元遭拒等情，爰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類推適用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萬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其附帶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二）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300萬元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則以：系爭事故之受害人眾多，尚有訴訟繫屬於法院，訴外人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仙公司）、瑞博公司應負擔損失賠償責任總額未定，伊無從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計算被上訴人得按比例分配之保險金，故伊之給付義務尚未發生。又八仙公司有向訴外人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產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依該保險單、系爭保險契約「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條約定應拆分賠償責任，於八仙公司賠償責任未經判決確定前，無從確定伊依第94條第2項規定應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比例。伊就全數保險金額3,300萬元（即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財物損失責任300萬元）已提撥至專戶，並無遲延給付情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遲延利息，倘認伊應給付遲延利息，其週年利率應為5％等語，資為抗辯。其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瑞博公司與上訴人（更名前為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即保險期間自同年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300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7日參與瑞博公司與玩色公司舉辦之「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活動時，發生系爭事故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被上訴人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就系爭事故所受之系爭傷害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命瑞博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317萬9,842元確定；系爭事故為系爭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事故；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3頁、第104頁、第209頁），堪信為真正。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給付300萬元保險金，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被上訴人得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保險金。
　１、按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係指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法院判決勝訴確定或其他與勝訴確定判決具有同一效力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8號民事判決參照），則第三人有數人，先行確定賠償權利之第三人向責任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人應依保險法第94條第2規定按其確定之權利比例給付之。但尚未確定賠償請求權之其他第三人，因不符合直接請求權之要件，保險人無須予以考慮，即可對先行確定權利之第三人依其應得之比例給付。是無須待其他第三人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確定，以達第三人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以迅速獲得損害填補之立法目的。
　２、查瑞博公司與上訴人於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即保險期間自同年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300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且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見上四所示），可知上訴人依系爭保險契約應負系爭事故體傷責任保險金額尚餘2,700萬元（計算式：3,000萬元－300萬元＝2,700萬元）。參以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致受有系爭傷害，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瑞博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317萬9,842元確定（見上四所示）；及上訴人陳稱：法院判決瑞博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金額後，向伊以文書請求給付保險金共25人（如附表所示），除編號1之13人未經判決確定外，其餘12人已判決確定（即林祺育、林政隆、顏香枝〈受傷者為林祺育，後2人為其父母，下稱林祺育等3人，惟附表關於該3人一審判決金額「8,111,215」係誤載，應更正為「6,111,215」，有原審㈠卷第226頁判決可參〉、薛明娟〈即本件被上訴人〉、黃映心、陳麒晉、吳廷維、楊曜隆、簡苑玲、王怡蓁、黃詩亭、林沛茹等，下稱〈下稱薛明娟等9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第180頁）；附表所載經確定判決命瑞博公司賠償薛明娟等9人之金額均各逾300萬元等情以考，可知已確定賠償權利之薛明娟等9人各向上訴人請求300萬元保險金，合計未逾上訴人就系爭事故體傷責任應負剩餘保險金額2,700萬元之範圍，是被上訴人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保險金，即有理由。以故，上訴人辯以：系爭事故之受害人眾多，尚有許多訴訟繫屬於法院，八仙公司、瑞博公司應負擔損失賠償責任總額未定，伊無從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計算被上訴人得按比例分配之保險金，故伊之給付義務尚未發生云云，並不足採。
　３、依上訴人所提泰安產險公司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下稱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固可認八仙公司有向泰安產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自104年4月30日12時至105年4月30日12時止（見原審㈠卷第454頁）。觀諸系爭保險契約、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之「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條固均約定：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内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見原審㈠卷第422頁、第455頁）。然上開約定係以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另有其他保險承保時始有適用，查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之被保險人為八仙公司，該公司並非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為瑞博公司及其主次承包商（見原審㈠卷第422頁、第417頁），難認兩者之承保範圍相同，自無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約定之適用，此可參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見上四所示）亦明，則其辯以：依泰安產險公司保險單、系爭保險契約「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條約定應拆分其等之賠償責任，於八仙公司賠償責任未經判決確定前，無從確定伊依第94條第2項規定應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比例云云，顯非可取。
（二）被上訴人就請求上訴人給付之300萬元保險金，僅得請求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１、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保險法第3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為保護被保險人利益，避免保險人藉故推諉或遲延，方課保險人以積極之責任，並提高遲延利息為週年利率10％，其適用對象限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查被上訴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瑞博公司經法院判決確定應負損害賠償之第三人，並非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依上說明，自無保險法第34條第2項之適用。
　２、法律上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苟法律已定有明文，即無法律漏洞之可言，亦不生漏洞補充而類推適用之問題。按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第三人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乃為使責任保險制度達其提供加害人足夠清償能力，並保護受害第三人得以獲得補償之目的，而非為使第三人之權利超越其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非將第三人之地位提升至與被保險人相同之地位，應負擔相關義務等（如保險法第59條、第58條規定等）。倘允許被上訴人得類推適用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將使其取得對被保險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遲延利息僅週年利率5％，於其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卻得請求按週年利率10％計算遲延利息之結果，顯非事理之平。被上訴人徒以其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請求時之地位與被保險人相當，為確保保險人之給付義務，得類推適用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保險人給付年利10％云云，尚不足採。被上訴人主張其先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保險金遭拒絕後，始提起本件訴訟，為上訴人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23頁），則被上訴人據以主張上訴人有遲延給付該保險金之情事，自屬有據，上訴人辯以：伊就全數保險金額3,300萬元已提撥至專戶，並無遲延給付情事云云，要無可採。基此，被上訴人就請求上訴人給付之300萬元保險金，併得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原審㈠卷第193頁）翌日即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33條第1項參照），被上訴人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4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即請求利息逾週年利率5％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又被上訴人就上開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附帶上訴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張炳煌律師                
            朱祐慧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薛明娟  
訴訟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沅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2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4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
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民事訴訟法第
    460條第1項本文明定。查本件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薛明娟
    （下稱被上訴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原審駁回其請
    求利息逾週年利率5％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見本院卷第102
    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主張：訴外人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瑞
    博公司）與上訴人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
    ）於民國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號碼：00-0
    00-00000000-00000-PLL），保險期間自104年6月24日上午1
    0時起至同年6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額：每
    一個人體傷責任新臺幣（下同）300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
    體傷責任3,0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嗣伊於上開保
    險期間之104年6月27日參與瑞博公司與訴外人玩色創意國際
    有限公司（下稱玩色公司）舉辦之「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
    」活動時，發生粉塵爆炸事故（下稱系爭事故），致伊受有
    體表面積40％至49％之燒傷合併0％至9％三度燒傷、永久性無排
    汗功能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
    司為被告，就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請求損害賠償，經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106年度消字第2號、本院109年度消上字第15
    號判決命瑞博公司應給付伊317萬9,842元（下稱另案判決）
    確定後，伊向上訴人請求給付責任保險金300萬元遭拒等情
    ，爰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類推適用同法第34條
    第2項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即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
    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萬元，
    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
    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其附帶
    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
    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二）上訴人應再給
    付被上訴人300萬元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則以：系爭事故之受害人眾多，尚有訴訟繫屬於法院
    ，訴外人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仙公司）、瑞
    博公司應負擔損失賠償責任總額未定，伊無從依保險法第94
    條第2項規定，計算被上訴人得按比例分配之保險金，故伊
    之給付義務尚未發生。又八仙公司有向訴外人泰安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產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依該保險單、系爭保險契約「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條約
    定應拆分賠償責任，於八仙公司賠償責任未經判決確定前，
    無從確定伊依第94條第2項規定應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比例。
    伊就全數保險金額3,300萬元（即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
    ,000萬元、財物損失責任300萬元）已提撥至專戶，並無遲
    延給付情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遲延利息，倘認伊應給付遲
    延利息，其週年利率應為5％等語，資為抗辯。其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
    ，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
    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瑞博公司與上訴人（更名前為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於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即保險期間自同
    年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
    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300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體
    傷責任3,0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7日
    參與瑞博公司與玩色公司舉辦之「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
    活動時，發生系爭事故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被上訴人
    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就系爭事故所受之系爭傷
    害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命瑞博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31
    7萬9,842元確定；系爭事故為系爭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事故
    ；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等3
    人保險金3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3頁
    、第104頁、第209頁），堪信為真正。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給付300萬元保險金，及自112年4月1
    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上訴人以
    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被上訴人得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
      人給付300萬元保險金。
　１、按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
      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
      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保險法
      第90條、第9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被保險人對
      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係指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起
      訴請求損害賠償，經法院判決勝訴確定或其他與勝訴確定
      判決具有同一效力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
      第68號民事判決參照），則第三人有數人，先行確定賠償
      權利之第三人向責任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人應依保險法
      第94條第2規定按其確定之權利比例給付之。但尚未確定
      賠償請求權之其他第三人，因不符合直接請求權之要件，
      保險人無須予以考慮，即可對先行確定權利之第三人依其
      應得之比例給付。是無須待其他第三人對被保險人之賠償
      責任確定，以達第三人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以迅速獲得損
      害填補之立法目的。
　２、查瑞博公司與上訴人於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單，即保險期間自同年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月29日凌
      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300
      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
      約，且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
      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見上四所示
      ），可知上訴人依系爭保險契約應負系爭事故體傷責任保
      險金額尚餘2,700萬元（計算式：3,000萬元－300萬元＝2,7
      00萬元）。參以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致受有系
      爭傷害，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經另案判決瑞博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317萬9,842元確定（
      見上四所示）；及上訴人陳稱：法院判決瑞博公司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及金額後，向伊以文書請求給付保險金共25人
      （如附表所示），除編號1之13人未經判決確定外，其餘1
      2人已判決確定（即林祺育、林政隆、顏香枝〈受傷者為林
      祺育，後2人為其父母，下稱林祺育等3人，惟附表關於該
      3人一審判決金額「8,111,215」係誤載，應更正為「6,11
      1,215」，有原審㈠卷第226頁判決可參〉、薛明娟〈即本件
      被上訴人〉、黃映心、陳麒晉、吳廷維、楊曜隆、簡苑玲
      、王怡蓁、黃詩亭、林沛茹等，下稱〈下稱薛明娟等9人〉
      ）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第180頁）；附表所載經確定
      判決命瑞博公司賠償薛明娟等9人之金額均各逾300萬元等
      情以考，可知已確定賠償權利之薛明娟等9人各向上訴人
      請求300萬元保險金，合計未逾上訴人就系爭事故體傷責
      任應負剩餘保險金額2,700萬元之範圍，是被上訴人依保
      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保
      險金，即有理由。以故，上訴人辯以：系爭事故之受害人
      眾多，尚有許多訴訟繫屬於法院，八仙公司、瑞博公司應
      負擔損失賠償責任總額未定，伊無從依保險法第94條第2
      項規定計算被上訴人得按比例分配之保險金，故伊之給付
      義務尚未發生云云，並不足採。
　３、依上訴人所提泰安產險公司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下稱
      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固可認八仙公司有向泰安產險公
      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自104年4月30日12時至
      105年4月30日12時止（見原審㈠卷第454頁）。觀諸系爭保
      險契約、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之「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
      15條固均約定：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内之賠償責任，如另
      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保險
      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見原審
      ㈠卷第422頁、第455頁）。然上開約定係以系爭保險契約
      承保範圍，另有其他保險承保時始有適用，查泰安產物責
      任保險單之被保險人為八仙公司，該公司並非系爭保險契
      約之被保險人為瑞博公司及其主次承包商（見原審㈠卷第4
      22頁、第417頁），難認兩者之承保範圍相同，自無系爭
      保險契約第15條約定之適用，此可參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
      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見
      上四所示）亦明，則其辯以：依泰安產險公司保險單、系
      爭保險契約「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條約定應拆分其等
      之賠償責任，於八仙公司賠償責任未經判決確定前，無從
      確定伊依第94條第2項規定應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比例云云
      ，顯非可取。
（二）被上訴人就請求上訴人給付之300萬元保險金，僅得請求
      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１、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
      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
      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
      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保險法第3
      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為保護被保險人利益，避免保
      險人藉故推諉或遲延，方課保險人以積極之責任，並提高
      遲延利息為週年利率10％，其適用對象限於要保人與被保
      險人。查被上訴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瑞博公司經
      法院判決確定應負損害賠償之第三人，並非系爭保險契約
      之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依上說明，自無保險法第34條第2
      項之適用。
　２、法律上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
      與其性質相類似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
      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苟法律已定有明文，即無
      法律漏洞之可言，亦不生漏洞補充而類推適用之問題。按
      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第三人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
      賠償金額，乃為使責任保險制度達其提供加害人足夠清償
      能力，並保護受害第三人得以獲得補償之目的，而非為使
      第三人之權利超越其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非
      將第三人之地位提升至與被保險人相同之地位，應負擔相
      關義務等（如保險法第59條、第58條規定等）。倘允許被
      上訴人得類推適用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將使其取得
      對被保險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遲延利息僅週年利率5％，
      於其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
      額時，卻得請求按週年利率10％計算遲延利息之結果，顯
      非事理之平。被上訴人徒以其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請求
      時之地位與被保險人相當，為確保保險人之給付義務，得
      類推適用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保險人給付年利10％云
      云，尚不足採。被上訴人主張其先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
      元保險金遭拒絕後，始提起本件訴訟，為上訴人所是認（
      見本院卷第223頁），則被上訴人據以主張上訴人有遲延
      給付該保險金之情事，自屬有據，上訴人辯以：伊就全數
      保險金額3,300萬元已提撥至專戶，並無遲延給付情事云
      云，要無可採。基此，被上訴人就請求上訴人給付之300
      萬元保險金，併得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原審㈠卷第1
      93頁）翌日即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33條第1項參照），被上
      訴人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4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外之請求（即請求利息逾週年利率5％部分），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
    無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又被上
    訴人就上開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附帶上訴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
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伯龍  
訴訟代理人  張炳煌律師                
            朱祐慧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薛明娟  
訴訟代理人  呂秋𧽚律師                  
複 代理 人  蔡沅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保險字第4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附帶上訴均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民事訴訟法第460條第1項本文明定。查本件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薛明娟（下稱被上訴人）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原審駁回其請求利息逾週年利率5％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見本院卷第102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被上訴人主張：訴外人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瑞博公司）與上訴人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訴人）於民國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PLL），保險期間自104年6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6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新臺幣（下同）300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嗣伊於上開保險期間之104年6月27日參與瑞博公司與訴外人玩色創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玩色公司）舉辦之「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活動時，發生粉塵爆炸事故（下稱系爭事故），致伊受有體表面積40％至49％之燒傷合併0％至9％三度燒傷、永久性無排汗功能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伊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就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請求損害賠償，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6年度消字第2號、本院109年度消上字第15號判決命瑞博公司應給付伊317萬9,842元（下稱另案判決）確定後，伊向上訴人請求給付責任保險金300萬元遭拒等情，爰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類推適用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00萬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其附帶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二）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300萬元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上訴人則以：系爭事故之受害人眾多，尚有訴訟繫屬於法院，訴外人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八仙公司）、瑞博公司應負擔損失賠償責任總額未定，伊無從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計算被上訴人得按比例分配之保險金，故伊之給付義務尚未發生。又八仙公司有向訴外人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產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依該保險單、系爭保險契約「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條約定應拆分賠償責任，於八仙公司賠償責任未經判決確定前，無從確定伊依第94條第2項規定應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比例。伊就全數保險金額3,300萬元（即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財物損失責任300萬元）已提撥至專戶，並無遲延給付情事，被上訴人不得請求遲延利息，倘認伊應給付遲延利息，其週年利率應為5％等語，資為抗辯。其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判命上訴人為給付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瑞博公司與上訴人（更名前為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即保險期間自同年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300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被上訴人於同年月27日參與瑞博公司與玩色公司舉辦之「彩色派對八仙水陸戰場」活動時，發生系爭事故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被上訴人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就系爭事故所受之系爭傷害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命瑞博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317萬9,842元確定；系爭事故為系爭保險契約承保之保險事故；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3頁、第104頁、第209頁），堪信為真正。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給付300萬元保險金，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上訴人以前開情詞所否認。經查：
（一）被上訴人得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保險金。
　１、按責任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求時，負賠償之責；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時，第三人得在保險金額範圍內，依其應得之比例，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應負損失賠償責任確定」係指第三人向被保險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法院判決勝訴確定或其他與勝訴確定判決具有同一效力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8號民事判決參照），則第三人有數人，先行確定賠償權利之第三人向責任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人應依保險法第94條第2規定按其確定之權利比例給付之。但尚未確定賠償請求權之其他第三人，因不符合直接請求權之要件，保險人無須予以考慮，即可對先行確定權利之第三人依其應得之比例給付。是無須待其他第三人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確定，以達第三人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以迅速獲得損害填補之立法目的。
　２、查瑞博公司與上訴人於104年6月間簽訂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即保險期間自同年月24日上午10時起至同年月29日凌晨零時止，保險項目及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責任300萬元；每一個意外事故體傷責任3,000萬元之系爭保險契約，且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見上四所示），可知上訴人依系爭保險契約應負系爭事故體傷責任保險金額尚餘2,700萬元（計算式：3,000萬元－300萬元＝2,700萬元）。參以兩造不爭執被上訴人因系爭事故致受有系爭傷害，前以瑞博公司、玩色公司為被告請求損害賠償，經另案判決瑞博公司應給付被上訴人317萬9,842元確定（見上四所示）；及上訴人陳稱：法院判決瑞博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及金額後，向伊以文書請求給付保險金共25人（如附表所示），除編號1之13人未經判決確定外，其餘12人已判決確定（即林祺育、林政隆、顏香枝〈受傷者為林祺育，後2人為其父母，下稱林祺育等3人，惟附表關於該3人一審判決金額「8,111,215」係誤載，應更正為「6,111,215」，有原審㈠卷第226頁判決可參〉、薛明娟〈即本件被上訴人〉、黃映心、陳麒晉、吳廷維、楊曜隆、簡苑玲、王怡蓁、黃詩亭、林沛茹等，下稱〈下稱薛明娟等9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22頁、第180頁）；附表所載經確定判決命瑞博公司賠償薛明娟等9人之金額均各逾300萬元等情以考，可知已確定賠償權利之薛明娟等9人各向上訴人請求300萬元保險金，合計未逾上訴人就系爭事故體傷責任應負剩餘保險金額2,700萬元之範圍，是被上訴人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保險金，即有理由。以故，上訴人辯以：系爭事故之受害人眾多，尚有許多訴訟繫屬於法院，八仙公司、瑞博公司應負擔損失賠償責任總額未定，伊無從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計算被上訴人得按比例分配之保險金，故伊之給付義務尚未發生云云，並不足採。
　３、依上訴人所提泰安產險公司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下稱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固可認八仙公司有向泰安產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自104年4月30日12時至105年4月30日12時止（見原審㈠卷第454頁）。觀諸系爭保險契約、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之「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條固均約定：本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内之賠償責任，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該項賠償責任以保險契約所定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為限（見原審㈠卷第422頁、第455頁）。然上開約定係以系爭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另有其他保險承保時始有適用，查泰安產物責任保險單之被保險人為八仙公司，該公司並非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為瑞博公司及其主次承包商（見原審㈠卷第422頁、第417頁），難認兩者之承保範圍相同，自無系爭保險契約第15條約定之適用，此可參上訴人就其承保之系爭事故已於111年2月給付林祺育等3人保險金300萬元（見上四所示）亦明，則其辯以：依泰安產險公司保險單、系爭保險契約「責任保險基本條款」第15條約定應拆分其等之賠償責任，於八仙公司賠償責任未經判決確定前，無從確定伊依第94條第2項規定應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比例云云，顯非可取。
（二）被上訴人就請求上訴人給付之300萬元保險金，僅得請求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１、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1分，保險法第3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乃為保護被保險人利益，避免保險人藉故推諉或遲延，方課保險人以積極之責任，並提高遲延利息為週年利率10％，其適用對象限於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查被上訴人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瑞博公司經法院判決確定應負損害賠償之第三人，並非系爭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或要保人，依上說明，自無保險法第34條第2項之適用。
　２、法律上所謂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質相類似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之方法。苟法律已定有明文，即無法律漏洞之可言，亦不生漏洞補充而類推適用之問題。按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第三人得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乃為使責任保險制度達其提供加害人足夠清償能力，並保護受害第三人得以獲得補償之目的，而非為使第三人之權利超越其對被保險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非將第三人之地位提升至與被保險人相同之地位，應負擔相關義務等（如保險法第59條、第58條規定等）。倘允許被上訴人得類推適用保險法第34條第2項規定，將使其取得對被保險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遲延利息僅週年利率5％，於其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規定向保險人請求給付賠償金額時，卻得請求按週年利率10％計算遲延利息之結果，顯非事理之平。被上訴人徒以其依保險法第94條第2項請求時之地位與被保險人相當，為確保保險人之給付義務，得類推適用同法第34條第2項規定請求保險人給付年利10％云云，尚不足採。被上訴人主張其先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保險金遭拒絕後，始提起本件訴訟，為上訴人所是認（見本院卷第223頁），則被上訴人據以主張上訴人有遲延給付該保險金之情事，自屬有據，上訴人辯以：伊就全數保險金額3,300萬元已提撥至專戶，並無遲延給付情事云云，要無可採。基此，被上訴人就請求上訴人給付之300萬元保險金，併得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見原審㈠卷第193頁）翌日即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03條、第233條第1項參照），被上訴人對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4頁）。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保險法第90條、第94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00萬元，及自112年4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之請求（即請求利息逾週年利率5％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無違誤。上訴人上訴意旨就此部分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又被上訴人就上開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附帶上訴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附帶上訴均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